
附件 

晋江市磁灶镇中心片区（二）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晋江市磁灶镇中心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晋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调整完善）、

《晋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编制《晋江市磁灶镇中心片区（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涉及晋江市磁灶镇磁灶社区共 1 个镇 1 个社区；涉及国有

公路等 3 个国有单位。总面积 4.0628 公顷。其中：磁灶镇磁灶社区

集体土地面积 1.6024 公顷，国有土地面积 2.4604 公顷。范围东至磁

灶医院，西至磁灶社区空地，南至陶城西路，北至行政中心四号路。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4.0628 公顷，其中：农用地 0.7705 公顷（耕

地 0 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的 18.96%；建设用地 3.2923 公顷，占

成片开发范围的 81.04%；未利用地 0 公顷。 

三、项目的必要性 



本成片开发的编制旨在保障磁灶商会企业服务中心的建设，以此

赋予商会在组织调研、技术培训、科研成果鉴定推广、选优评优等方

面的能力，进一步带动行业的协同发展；通过完善区域配套，推动磁

灶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办公、生活便利度，将有力维护

磁灶陶瓷生产的中心地位。 

四、规划土地用途分析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4.6028公顷，其中商业用地面积0.8576公顷，

机关团体用地面积 0.6703 公顷，公路用地面积 1.3174 公顷，交通场

站用地面积 0.6655 公顷，防护绿地面积 0.5520 公顷。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本方案公益性用地包括机关团体用地、公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

及防护绿地，合计 3.2052 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 78.89%，满足《福

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中公益性用地占

比超过 40%的规定。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

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成片开

发范围均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或有条件建设区，

晋江市人民政府承诺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纳入过渡期城镇开发

边界及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并符合规

划管控要求。 

七、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等，符

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 

八、实施计划 

本方案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 0.8576 公顷，其中：商业用地面积

0.8576 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2 年，当年内实施完毕。 

九、征地农民权益保障 

本方案涉及征地补偿与房屋征收标准依据《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晋政文〔2017〕46 号）标准

实施征地补偿，晋江市人民政府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前告知、现状

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十、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成片开发范围内商业用地容积率为 4.95，

建成后主要作为商会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的场所使用。拟建项目充分

利用地下空间，设计地下停车场，可供社会车辆停泊，可提高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程度。 

（二）经济效益：本方案拟计划实施的商业用地，面向社会提供

包括酒店、单身公寓出租、车辆停泊等商业服务，将带动餐饮等行业

的消费，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社会效益：本方案纳入实施的建设项目可推动晋江市经济

社会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拟纳入实施计划的商业用地可为周边

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可有效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通过为产品供需双方开展商贸活动提供平台，可繁荣磁灶镇第三产

业，提高磁灶镇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四）生态效益：本方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通过对现状

绿地进行提质改造，可进一步提升行政中心整体形象，提高区域办公、

生活条件；积极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满足周边及下游水环境质

量与安全要求；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依法依规进行耕地表

土的剥离工作。 

十一、结论 

《晋江市磁灶镇中心片区（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附图 1:位置示意图 

 

 

 

 

 

 

 

 

 

 

 

 

 

 

 

 

 

 



附图 2:公益性用地分布图 

 

 

 

 

 

 

 

 

 

 

 

 

 

 

 

 

 

 


